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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→中斷近三年的兩

岸小三通客運，昨日

率先由金廈航線復航

，並舉行盛大的春節

專案復航儀式。

（記者陳金龍翻攝）

　←金廈小三通春節

專案7日首航，金門

水頭碼頭計有37名自

廈門訪金旅客入境，

並配合檢疫措施接受

唾液採檢。(中央社)

　↑民間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

聯盟等團體7日在立法院外舉

行「犯罪被害人補償不增反減

」記者會，呼籲落實犯保法，

通過7項附帶決議。(中央社)

小三通復航 首班37人抵金門 驗出7陽
　

記
者
陳
金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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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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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導

　

中
斷
近
三
年
的
兩
岸
小
三
通
客
運
�

七
日
率
先
由
金
廈
航
線
復
航
�
並
舉
行

盛
大
的
春
節
專
案
復
航
儀
式
�
金
門
縣

長
陳
福
海
與
立
委
陳
玉
珍
等
二
十
五
人

特
別
搭
上
首
航
的
金
瑞
龍
船
班
前
往
廈

門
�
迎
回
三
十
七
名
鄉
親
�
陸
委
會
主

委
邱
太
三
則
在
碼
頭
送
行
�
邱
太
三
表

示
�
希
望
在
金
馬
民
眾
春
節
交
通
專
案

推
動
的
過
程
中
�
﹁
逐
步
建
立
台
灣
人

民
對
恢
復
兩
岸
交
流
的
信
心
�
也
逐
步

增
加
兩
岸
相
關
部
門
的
互
信
﹂
�

　

小
三
通
復
航
儀
式
昨
日
上
午
九
時
多

在
水
頭
碼
頭
上
舉
行
�
包
括
邱
太
三
�

陳
福
海
�
陳
玉
珍
�
議
長
洪
允
典
�
交

通
部
航
港
局
局
長
葉
協
隆
�
陸
委
會
副

主
委
邱
垂
正
與
多
名
縣
議
員
等
人
都
到

場
參
與
�
縣
府
還
特
別
安
排
舞
獅
與
大

鼓
表
演
�
讓
沉
寂
好
久
的
碼
頭
又
再
度

熱
鬧
起
來
�

　

邱
太
三
昨
日
在
首
航
儀
式
上
表
示
�

未
來
將
會
同
相
關
機
關
�
依
據
春
節
專

案
運
作
情
況
�
以
及
疫
情
等
相
關
情
勢

的
變
化
�
對
小
三
通
客
運
進
行
滾
動
檢

討
�
並
希
望
民
眾
配
合
政
府
做
好
防
疫

�
防
堵
非
洲
豬
瘟
等
工
作
�
為
下
階
段

的
開
放
創
造
條
件
�

　

陳
福
海
表
示
�
感
謝
陸
委
會
跟
口
岸

各
單
位
的
協
助
�
讓
小
三
通
順
利
復
航

�
小
三
通
在
穩
健
有
序
的
復
航
過
程
�

希
望
未
來
是
常
態
小
三
通
�
小
三
通
對

金
門
的
影
響
很
大
�
記
得
八
年
前
小
三

通
有
二
百
萬
人
次
�

　

陳
福
海
說
�
他
在
十
二
月
到
大
陸
會

談
時
�
當
時
有
答
應
金
門
籍
學
子
與
鄉

親
接
他
們
回
家
�
此
次
是
兌
現
承
諾
�

也
能
跟
新
住
民
說
�
﹁
你
們
可
以
回
家

�
且
未
來
想
回
家
就
可
以
回
家
﹂
�

　

陳
玉
珍
表
示
�
小
三
通
復
航
是
兩
岸

破
冰
的
開
始
�
相
信
小
三
通
健
康
有
序

的
走
下
去
�
就
會
等
到
兩
岸
和
平
花
開

的
一
天
�
她
說
�
這
次
跨
部
會
協
商
與

協
助
�
讓
中
斷
三
年
小
三
通
�
終
於
有

重
新
開
始
的
一
天
�
﹁
復
航
兩
岸
慶
團

圓
�
百
業
從
興
盛
﹂
�
希
望
春
節
方
案

後
�
在
遵
循
蔡
總
統
所
說
�
健
康
有
序

交
流
�
希
望
小
三
通
越
走
越
順
�

　

金
門
赴
廈
門
首
航
船
班
在
昨
日
上
午

十
時
正
式
啟
航
�
這
艘
船
共
搭
載
二
十

五
名
縣
府
官
員
與
媒
體
�
沒
有
一
般
民

眾
搭
乘
�
並
在
十
時
三
十
分
準
時
抵
達

廈
門
五
通
碼
頭
�
協
助
首
批
金
門
三
十

七
名
鄉
親
及
陸
配
回
家
過
年
團
圓
�

　

根
據
指
揮
中
心
指
出
�
七
日
小
三
通

春
節
專
案
首
日
�
金
門
入
境
卅
七
名
旅

客
�
有
七
名
檢
驗
結
果
陽
性(

十
八
點

九
％)

�

犯保法３讀
遺屬補償金180萬
民團對補償金額失望、持續監督落實
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院
會
七
日
三
讀
通

過
犯
罪
被
害
人
保
護
法
修
正

案
�
更
名
為
﹁
犯
罪
被
害
人

權
益
保
障
法
﹂
�
並
將
犯
罪

被
害
人
保
護
層
級
提
升
至
行

政
院
�
明
文
訂
定
遺
屬
補
償

金
為
一
百
八
十
萬
元
�
以
完

善
保
護
被
害
人
�

　

儘
管
這
是
犯
保
法
自
立
法

以
來
最
大
幅
度
的
改
革
�
民

間
犯
罪
被
害
人
保
護
聯
盟
指

出
�
三
讀
條
文
雖
納
入
許
多

民
間
建
議
�
但
仍
有
很
大
的

努
力
空
間
�
尤
其
是
補
償
金

額
度
的
設
計
�
將
會
持
續
監

督
落
實
並
精
進
�

　

此
次
完
成
三
讀
的
犯
罪
被

害
人
權
益
保
障
法
共
修
正
四

十
一
條
�
刪
除
七
條
�
新
增

六
十
三
條
�
修
正
後
全
文
共

七
章
�
一
百
零
三
條
�

　

修
法
重
點
�
包
括
提
升
層

級
由
行
政
院
督
導
整
體
犯
罪

被
害
人
保
護
工
作
之
成
效
�

明
確
跨
部
會
權
責
與
建
構
服

務
網
絡
�
強
化
以
家
庭
為
中

心
個
案
服
務
�
以
生
態
系
統

的
觀
點
�
提
供
犯
罪
被
害
人

及
其
家
屬
更
全
方
面
協
助
�

　

補
充
重
傷
被
害
人
之
長
照

需
求
�
減
輕
家
屬
照
顧
負
擔

�
增
訂
﹁
犯
罪
被
害
人
保
護

命
令
﹂
專
章
�
強
化
人
身
安

全
保
護
�
並
納
入
﹁
數
位
網

路
性
暴
力
犯
罪
﹂
被
害
人
類

型
�
規
範
修
復
式
司
法
的
基

本
原
則
�

　

根
本
性
修
改
補
償
金
規
定

及
定
位
�
加
速
審
議
效
率
並

減
少
二
度
傷
害
�
通
盤
調
整

保
護
機
構
組
織
相
關
規
定
�

朝
向
專
業
化
發
展
並
納
入
民

間
色
彩
�
提
升
整
體
服
務
品

質
�

　

被
害
人
補
償
金
部
分
�
條

文
明
定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�
喪

葬
�
醫
療
�
居
住
安
置
�
生

活
維
持
�
托
育
及
托
顧
及
其

他
必
要
費
用
�
讓
補
償
更
為

具
體
�
補
償
金
也
朝
向
單
筆

定
額
給
付
�
簡
化
審
議
程
序

�
書
面
審
查
原
則
�
延
長
申

請
時
效
等
四
大
方
向
設
計
�

　

條
文
也
明
訂
�
若
被
害
人

不
幸
死
亡
�
遺
屬
補
償
金
為

一
百
八
十
萬
元
�
重
傷
補
償

金
為
八
十
萬
元
至
一
百
六
十

萬
元
�
性
侵
害
補
償
金
為
十

萬
元
至
四
十
萬
元
�
境
外
補

償
金
二
十
萬
元
�

　

此
外
�
由
多
個
民
間
團
體

組
成
的
犯
保
聯
盟
昨
也
在
立

法
院
召
開
記
者
會
�
民
間
司

改
會
辦
公
室
主
任
蕭
逸
民
表

示
�
這
次
犯
保
法
修
法
是
自

一
九
九
八
年
立
法
以
來
最
大

幅
度
改
革
�
這
是
新
階
段
開

始
�
但
後
續
如
何
落
實
�
亟

需
大
家
監
督
及
努
力
�

　

中
華
民
國
兒
童
權
益
促
進

會
創
會
理
事
長
王
薇
君
對
這

次
修
法
調
整
幅
度
並
不
滿
意

�
也
說
未
來
如
何
落
實
�
再

精
進
現
有
通
過
的
法
案
�
才

是
最
重
要
的
�

　

記
者
王
勗
／
台
南
報
導

　

台
南
市
正
副
議
長
賄
選
案
�
台
南

地
院
七
日
凌
晨
裁
定
再
收
押
議
員
李

文
俊
友
人
黃
怡
萍
�
羈
押
中
的
郭
再

欽
抗
告
遭
駁
回
�
無
保
請
回
的
楊
志

強
由
高
院
裁
定
發
回
地
院
更
裁
�
另

�
檢
方
向
法
院
聲
請
羈
押
再
度
傳
訊

的
議
員
李
文
俊
�
黃
麗
招
以
及
拘
提

到
案
的
台
南
市
區
漁
會
理
事
長
林
士

傑
�
是
否
收
押
還
未
定
�

　

台
南
市
議
會
正
副
議
長
選
舉
遭
疑

黑
金
介
入
�
台
南
檢
調
一
月
三
日
大

動
作
展
開
調
查
�
議
長
邱
莉
莉
�
副

議
長
林
志
展
�
議
員
張
世
賢
�
李
鎮

國
�
李
文
俊
�
李
鎮
國
妻
高
梅
仙
�

李
文
俊
友
人
黃
怡
萍
及
無
黨
籍
市
議

員
黃
麗
招
由
地
院
裁
定
交
保
後
�
民

進
黨
前
中
執
委
郭
再
欽
羈
押
�
圓
山

企
業
集
團
總
裁
楊
志
強
無
保
請
回
�

　

檢
方
後
續
針
對
楊
志
強
無
保
請
回

提
出
抗
告
�
台
南
高
分
院
七
日
表
示

�
原
裁
定
楊
志
強
涉
選
罷
法
行
賄
罪

犯
罪
嫌
疑
不
足
�
不
符
合
羈
押
要
件

�
檢
察
官
抗
告
補
強
事
證
說
明
�
根

據
事
證
說
明
認
檢
方
抗
告
有
理
由
發

回
地
院
更
裁
�
另
行
審
查
楊
志
強
有

無
羈
押
必
要
�
至
於
羈
押
中
的
郭
再

欽
提
出
抗
告
�
高
分
院
認
同
原
審
裁

定
羈
押
理
由
駁
回
�
且
不
得
再
抗
告

�
　

專
案
小
組
檢
察
官
六
日
再
傳
喚
李

鎮
國
�
高
玫
仙
夫
妻
及
李
文
俊
女
性

友
人
黃
怡
萍
三
人
�
訊
後
認
黃
怡
萍

涉
嫌
行
賄
�
有
勾
串
共
犯
或
證
人
之

虞
�
當
庭
逮
捕
並
向
法
院
聲
請
羈
押

禁
見
�
七
日
地
院
也
裁
定
收
押
�

 
 

台
南
地
院
表
示
�
黃
雖
否
認
犯
行

�
惟
根
據
共
犯
�
證
人
證
述
等
證
物

�
足
認
黃
於
此
次
正
副
議
長
選
舉
中

�
有
共
同
從
事
行
求
�
妨
害
投
票
自

由
犯
行
�
涉
違
反
選
罷
法
�
妨
害
投

票
自
由
罪
嫌
疑
重
大
�
審
酌
黃
供
述

前
後
不
一
且
避
重
就
輕
�
並
與
同
案

共
犯
供
述
歧
異
�
且
被
告
與
共
犯
利

害
關
係
一
致
而
有
互
相
配
合
為
不
實

陳
述
之
動
機
及
可
能
�
認
黃
有
串
證

�
滅
證
之
虞
�
有
羈
押
之
必
要
�

　

檢
察
官
再
傳
喚
李
文
俊
�
黃
麗
招

到
案
說
明
�
失
聯
三
天
的
關
鍵
人
物

林
士
傑
也
到
案
�
檢
方
訊
後
認
李
�

黃
二
人
及
林
均
共
同
涉
犯
公
職
人
員

選
舉
罷
免
法
之
行
賄
及
刑
法
妨
害
投

票
自
由
罪
嫌
犯
嫌
重
大
�
李
�
黃
二

人
併
有
湮
滅
證
據
及
勾
串
共
犯
或
證

人
之
虞
�
林
則
有
逃
亡
及
勾
串
共
犯

或
證
人
之
虞
�
檢
方
訊
後
已
向
法
院

聲
請
羈
押
禁
見
中
�

修刑法3讀 換臉性影像最重判7年
　

記
者
黃
必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為

防

制

深

度

偽

造

︵

Deepfake

︶
技
術
等
性
暴
力
的

犯
罪
�
立
法
院
七
日
三
讀
通
過

相
關
刑
法
部
分
修
正
條
文
�
增

訂
性
影
像
定
義
�
妨
害
性
隱
私

及
不
實
性
影
像
罪
�
法
條
明
定

�
若
製
作
不
實
性
影
像
並
散
布

營
利
�
最
高
可
處
七
年
有
期
徒

刑
�
民
團
肯
定
加
重
刑
度
�
但

主
張
性
影
像
定
義
要
客
觀
並
朝

立
專
法
推
進
�
衛
福
部
將
加
強

宣
導
�

　

網
紅
小
玉
利
用
深
度
偽
造
的

換
臉
技
術
�
將
名
人
�
政
治
人

物
等
人
臉
部
合
成
到
成
人
片
中

上
網
販
售
�
引
發
社
會
撻
伐
�

行
政
院
會
去
年
三
月
針
對
防
範

散
布
性
影
像
�
深
度
偽
造
等
犯

罪
行
為
提
出
刑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
正
草
案
�
送
立
法
院
審
議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針
對
換
臉
成
人
片

的
相
關
罰
則
�
意
圖
散
布
�
播

送
�
交
付
�
公
然
陳
列
�
或
以

他
法
供
人
觀
覽
�
以
電
腦
合
成

或
其
他
科
技
方
法
製
作
關
於
他

人
不
實
的
性
影
像
�
足
以
生
損

害
於
他
人
者
�
處
五
年
以
下
有

期
徒
刑
�
拘
役
或
科
或
併
科
五
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；
若
是
意
圖

營
利
�
處
七
年
以
下
徒
刑
�
得

併
科
七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�

　

未
經
他
人
同
意
攝
錄
性
影
像

罪
部
分
�
最
重
可
處
三
年
徒
刑

�
若
有
散
布
行
為
�
可
處
六
月

以
上
�
五
年
以
下
徒
刑
；
若
有

意
圖
營
利
而
散
布
的
行
為
�
得
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�

　

若
是
以
強
暴
�
脅
迫
�
恐
嚇

或
其
他
違
反
本
人
意
願
的
方
法

�
以
照
相
�
錄
影
等
方
法
攝
錄

其
性
影
像
�
最
重
可
處
五
年
徒

刑
�
若
有
散
布
行
為
�
處
一
年

以
上
�
七
年
以
下
徒
刑
；
若
有

意
圖
營
利
而
散
布
的
行
為
�
得
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�

　

此
外
�
未
經
他
人
同
意
�
無

故
重
製
�
散
布
�
播
送
�
交
付

�
公
然
陳
列
�
或
以
他
法
供
人

觀
覽
其
性
影
像
者
�
處
五
年
以

下
徒
刑
�
得
併
科
五
十
萬
元
以

下
罰
金
�

　

三
讀
條
文
也
明
定
性
影
像
的

定
義
�
包
含
性
器
或
客
觀
上
足

以
引
起
性
慾
或
羞
恥
的
身
體
隱

私
部
位
�
或
以
身
體
或
器
物
接

觸
上
述
部
位
�
客
觀
上
足
以
引

起
性
慾
或
羞
恥
行
為
的
影
像
或

電
磁
紀
錄
�

　

數
位
女
力
聯
盟
指
出
�
過
去

是
用
散
播
猥
褻
物
品
罪
處
理
�

把
被
害
人
的
性
私
密
影
像
當
猥

褻
物
品
形
容
�
不
僅
是
二
次
傷

害
�
且
過
去
刑
度
過
低
�
只
有

二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�
修
正
後

比
過
去
好
�

　

不
過
針
對
在
性
影
像
定
義
上

有
四
款
規
定
�
其
中
包
括
性
交

的
影
像
或
電
磁
紀
錄
�
性
器
或

客
觀
上
足
以
引
起
性
慾
或
羞
恥

的
身
體
隱
私
部
位
影
像
或
電
磁

紀
錄
等
�
張
凱
強
說
�
﹁
足
以

引
起
性
慾
或
羞
恥
﹂
等
陳
述
�

依
舊
重
蹈
散
播
猥
褻
物
品
罪
的

概
念
�
對
被
害
人
二
次
傷
害
或

是
國
家
公
權
力
對
之
的
羞
辱
�

保護層級提升至行政院 

睽
違
３
年

黃
萍怡

裁
押 

郭
欽再

續
押 

楊
強志

發
回
更
裁

台南正副議長賄選案


